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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举制度的源流及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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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保举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选士任官制度之一,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选士任官制度,不愧为制度“常青

树冶,且对专制时代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双重影响。 即使中国进入近代时期,保举制度被公开、择优考试的文官制

度逐步取代,但保举制度作为非正式制度依然存在,并实际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文章梳理了中国保举制度的渊源,描述了二

千多年来保举制度的流变,阐述了保举制度在选拔任用诸制度中主次地位的变动,指出了其作为一种人事制度,既适用于选

士领域,也适用于任官领域,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概括了中国保举制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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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保举制度淤 是中国最古老的选士任官制度之

一,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选士任官制度,时间跨

度超过二千多年,贯穿于中国专制时代的始终,是制

度“常青树冶。 作为一种选用制度,即使保举制度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被公开的择优考试制度全面取

代,但保举行为还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成为一种非正

式制度。 所以,相对于选士任官的其他制度而言,另
一方面,保举制度从它创设伊始,不仅形式多样和多

变,且其影响和作用具有双重性。 也就是说,保举制

度在选士任官方面不可或缺,有着好的、积极的作

用。 又与之相伴随的是,背离保举制度规定、保举徇

私、滥举和保举失真的现象大量和长期存在。 概而

言之,无论其利,还是其弊,保举制度都深刻影响着

专制时代中国政治诸层面。

一摇 保举制的本质、渊源及其适用

所谓保举,就是有担保的荐举,保举人在荐举人

才时,对被举者按规定予以担保。 如果被保举人有

过失,保举人未访查出来而予以保举,或者被保举人

日后有过失,被保举人不仅要受到处罚,保举人也要

承担保举不当的连带责任,受到相应的处罚,即连坐

法。 从人事管理的角度来说,通过责任担保的制度

设计形式,保举既破格选士任官,又可以避免由此可

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保举制度就是规范保举用人管

理、规定保举人和被保举人权利与义务的系列办法。

“保举冶,或称为“保荐冶,要晚于“举冶、“荐举冶
等词的出现。 根据所见文献的记载,该词最早出现

在《后汉书》中。 朱浮曾向朝廷建议扩大博士之选,
上书说:“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
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冶唐代李贤对

此有注释,并引《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 武帝

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 太常差选有聪明

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 其举状曰:‘生事爱

敬,丧没如礼。 通《易》、《尚书》、《孝经》、《论语》,
兼综载籍,穷微阐奥。 隐居乐道,不求闻达。 身无金

痍痼疾,(世) [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
行应四科,经任博士。爷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冶 [1] 三国

时期,时入丞相府东曹掾的何夔曾对曹操建议,“自
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
时忘道德。 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
民兴功。 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

叙,无相逾越。 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

之分,居然别矣。 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

别受其负。 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

责。 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
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冶太祖称善[2]。 到明清

时期,“保举冶一词则比较常见,并与荐举等词混用。
不过,保举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保举主要

存在于选拔领域,即举士;广义的保举还包括为官者

凭保举而能升调转补、考核得保举升迁等,即任官。



具有荐举性质的乡举里选制度历史悠久,且最

初举士与举官是合一的。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
种选拔官吏的方式“在夏代已经存在,在商代渐成

定制,到周代已初具规模冶 [3]。 乡举里选制度,其荐

举首先是在基层组织乡、里(闾)进行的。 但在世袭

制居于选用人才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荐举制度只处

于辅助地位。 而且只选举低级官吏,大夫以上的高

级官吏均为世袭。 多数研究者认为,荐举连带制真

正发端于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秦国于。 商鞅变法

后,秦国除继续保持原有的荐举选官制度之外,还在

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即明显地采用担保的方式

来进行荐举。 “秦的保举制是以法的形式付诸实施

的。 由荐举而为保举,完全是与商鞅变法后秦实行

法治的新形势相适应的冶 [4]。 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保

举连坐,法律要求荐举者对被举人负责。 如果荐举

不当、不善,要受相应处罚。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秦

国,作为举士、任官的荐举制已经发展为有担保和连

带责任的保举制。 从此以后,荐举必须由保举人担

保,就基本上成为专制时代中国各朝各代的定制。
保举制逐渐取代了荐举制,使这一选士任官制

度更加严格。 秦国有“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

罪罪之冶 [5] 的规定。 汉初虽以禁网疏阔著称,张苍

的相位就是因他保举的中侯 “大为奸利冶 而丢掉

的[6]101。 东汉初年,朝廷也曾一再颁布诏书,以纠正

选举不实、官非其人的弊病[7]377鄄378。 如刘秀的诏书

说:“自今以后,……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
絜、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
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一诏书,有司奏罪名,
并正举者。冶 [8] 但荐举制运行中,不免产生诸多流

弊,各朝为此对制度不断进行修补。 到唐朝贞观时

期,为了扭转滥举之风,朝廷规定各州荐举的秀才,
经策试不第者,所在州长要受到处罚。 陆蛰秉政时,
规定长官所推荐的僚属,若是不称职,举主要连坐受

罚。 五代周世宗显德初年,朝廷命翰林学士及两省

官列出被荐举的名单,待除官之日,必须签署举主的

姓名。 若被举者在职期间,贪赃受贿或品德败坏,举
主要牵连治罪[9]758。 宋代在荐举中,举主也要承担

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当被举人事后发现有贪赃枉

法或与所荐情况不符的事实时,举主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因此宋代的荐举也被称之为荐举保任之法。
在宋初,执行荐举连坐法严格,适用的范围广,所采

取的防范措施缜密。 凡被举者犯罪或失职,举主要

受到降级、夺职、罢官等处罚,故举主往往害怕祸及

自身而不肯积极保举。 宋太祖时期,允许人民告讦

滥举,规定所告若不符事实者,原告者要受到罪责;

若举报得实,原告者无官可授以官,有官者可迁升,
不能为官者,则赏给钱财。 宋代多次查处保举人的

滥举。 如建隆二年(961 年)正月,太仆少卿王承哲

因保举失当,被降为殿中丞[11]。 为了扩大选才规

模,打消官员保举连坐的顾虑,宋端拱以后,又陆续

颁布了一些举主免于连坐的有关规定。 南宋的保任

法还规定了举主的保举人数和保任期限,如保两任、
三任、终身不等,保任期内实行连坐。 金朝规定,朝
官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官一员。 所举名

实相符,即议授官;若名实不符,酌情降罚。 元朝也

推行保举连坐制,荐举得人与否及其改除后的功过

优劣,举主与被举者同其赏罚。 “如明昌元年制:如
所举碌碌无过人绩者,元[原]举官依例治罪。 泰和

七年六月,诏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亲王举通钱

谷官一人,不举者罚,举不当者,论如律冶 [11]。 明制

保举之令,也防止徇私滥保行为。 举主与所举之人

实行连坐,若所举之人果有成绩,则举主与被举者一

体升赏;若被举者渎职殃民,则将举主重加罪罚。 如

明成祖明确强调,“如果贤能,量材擢用。 其所保非

才,或授职之后阘茸贪污,举主连坐冶 [12]。 清朝的保

举连坐制度,从清朝在全国建立统治之初就已经建

立。 顺治十年(1653 年),在汉人范文程等的建议

下,保举连坐制开始实施。 范文程上疏说:“请敕部

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

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 ……称职,量效

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

罚。冶 [13]可见,清初立国,需要大批人才为之效劳,但
为了防范鱼目混珠和知人不举,规定了严格的连坐

处罚方法。 “嗣以知举多明季故吏废员,无肥遯逃

名之士,定举主之法,得人者赏,缪滥连坐,禁不得以

杂流黜革之人充数,缄默不言者罪之冶 [14]。 保举连

坐制度也就成为有清一代的定制,并继承明朝制度,
将保举制推广到官员任用、升转、考绩等各个领域。

保举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时被称为荐举或举荐

等,但严格说来,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一是有无承

担连带责任。 “夫保举与荐举异,荐举者,诚有所知

一举焉,而臣之心毕矣;保举者,举其显,复保其微。
举其始,复保其终。 故荐举者,上世之法也;保举者,
晚世之法也。 明主好贤如渴,而又慎之以不得已,非
薄视天下也。 保而举之,不厌慎也冶 [15]。 二是两种

制度的相对应不同,这是到了隋唐以后才有的。 正

如杜婉言、方志远所言:“保举与荐举之异在于,荐
举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与科举相对应;保举则是任官

的方式,与吏部铨选相对应。冶 [16] 不过,就保举举士

来说,历史文献表明,从战国时期开始,荐举与保举

66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5 年



两种制度的区别渐小,到专制时代的中后期,甚至可

以等同。 如在明清朝,荐举既适用于举士,也适用于

举官。 但无论荐举,还是保举,举主都必须对被举者

承担连带责任。

二摇 在举士上保举制的流变

如前所述,从广义的角度来把握保举制,保举可

分为保举选士和保举任官两大制度。 保举制度的首

要功能之一是举士。 平民百姓或通过保举、或通过

考试等形式入仕籍,从此进入士人行列。 有了身份,
是通过选补制度入朝为官的第一步和前提。 就保举

选士而言,从世袭制崩溃到隋唐时期,尽管选士的名

目多样,且历朝历代都有变化,但保举制度一直是选

士任官的主要方式。 隋唐之后,科举选士是主要形

式,保举选士沦为次要和辅助地位。 可见,在隋唐前

后,保举制与科举制在选士、用人主次关系上有一个

根本性的更替和互补。 正如张之洞所说的那样,
“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 无

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

相远。 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
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

选举,如温造、种放之征召,是也。 要之,皆就已有之

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冶盂。 张之

洞所说的“选举冶,就是指荐举、保举等。 不过,保举

和科举两种选士方式形式不同,但相对世袭制度,后
致、开放和公开选士的本质是一致的。

按照保举选士制度在整个专制时代的地位和作

用不同,可以将三代至民国时期保举制的演变轨迹

大致分为科举制度建立前、科举制度建立后和科举

制度废除后等三个历史时期。
(一)科举制度确立前的保举制源流。 世卿世

禄制盛行于夏、商、周三代。 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被破坏后,出现了世袭制。 即

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
血缘的亲疏定等级的尊卑和官爵的高下。 但在世卿

世禄制主导选士任官的前提下,荐举制度作为次要

形式仍然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
战国到隋唐科举制度建立时,中国专制时代基

于保举的选士和任官制度是合一的。 战国时期各国

选官制度的改革,其根本任务在于废除世卿世禄制,
按照因能授官、因功授禄的原则建立新的选官制度,
而不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原则。 随着各国变法的深

入,新的选官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和确立。 结果是,保
举制就成为战国时期选士、任官的主要形式。 也就

是说,自科举取士这条选人的主要途径确立之前,在

秦汉至两晋南北朝这八百多年中,举士的主要途径

之一就是靠荐举[9]741。 尽管中国专制王朝选拔人才

的主要方式是荐举,但其具体形式多样,且各朝代名

目差异很大。 《申报》有一篇文章对隋朝以前举士

方式的变迁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描述[17]。 从中可以

看出,选士任官有荐举、考试、世族等方式,形式多样

和多变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
(二)科举制度确立后保举制的变迁。 九品中

正制衰落之后,察举制在隋唐之际发展为科举制度。
换言之,察举制便是科举制的前身与母体榆。 从隋

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科举制成为隋、唐以后选士的

主要途径。 科举制吸收了过去贡举的形式,采纳与

发展了在察举制内部日益成长的考试成分,而作为

自己的核心成分,以自由投考的方式面向所有士人

学子,进行选拔[18]32。 从此,科举、荐举已正式分为

两途。 前者举士,作为任官的资格条件;后者既举官

又举士。 荐举制以及军功、捐官等其他选官制度作

为科举制的补充形式仍继续存在。 科举是选才的主

要制度,保举举士是一种辅助方式。 后者的地位和

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只是偶尔或临时使用。
所以,制度化的程度比较弱。

就举士而言,各朝各代有因袭,但也有不同。 如

唐朝的保荐大致可分两种:一是诏荐,是由皇帝亲自

令臣下推荐某些急需的官职人选。 二是泛荐,被荐

对象范围广泛。 从布衣之徒到一般的庶族地主,无
论职位高低的官员,或京官,或州县长吏,甚至幕职,
都可以得到荐举[19]61。 金、元两朝的荐举法,包括举

士,其共同特点是章法无定。 正如曾资生所言,“元
代荐举制度在立法方面,较宋金稍逊,元人政治的素

养浅陋,故在运用方面亦远不及宋、金冶 [12]43。 还如

清代保举制度,它在相当程度上沿袭明朝的制度,但
也有所变动和区别。 就举士来说,有清一代,具有担

保性质的荐举还大量地存在,相对科举制度来说,但
仍居辅助地位。 荐举包括如孝廉方正等有科名的荐

举和皇帝的诏令保举。 前者基本上是皇帝在开元之

初举行,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意义;后者则多是举士

和任官合一,且具有经常性的特征,在清朝选士、任
官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三) 废科举制后保举选士制的变迁。 科举制

废除后保举制的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科举废除后的清季,在选用方式上,新旧并

用,诸途杂进,并行不悖,但官员选拔和任用的主要

方式是学堂毕业考试实官奖励办法,该选拔方式重

资格。 以公开招考为主导的文官考试任用制度在诸

如司法、警察、审判等专业领域中开始执行。 但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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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瓦解,全国统一的文官考试制度一直在草拟

中,未正式公布。 与此同时,就选拔人才和官员任用

制度而言,包括制科在内的诏令保举还依然存在。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九月,朝廷饬令内外各大

员保举人才,并要求在六个月内具奏[20]。 劳绩保举

也大量地通行,升迁调补、考核制度中的保举制继续

有效。
2、正式将文官考试制度付诸全面实行,是在北

洋政府统治时期[18]417。 北洋政府有文官甄用制度,
即文官保举制度,是文官考试制度的补充。 它规定,
只有特任文官、各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和依《文
官任职令》规定得呈请荐任文职的简任长官,才有

权保举。 为防止保举官徇私,还发布了《文官甄用

令》。 1919 年,徐世昌下令停止文官甄用制度[21]。
保举制度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县知事选任的方式之

一。 县知事的选任除经考试及格者外,亦有经保举

后在内务部注册而任用的[22]。 为了防止徇私保举,
北洋政府还发布了大总统令,规定各保举长官如果

荐举非人,惟原保长官是问[23]。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的是公务员公开考选

制度,但合法、公开的保举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

层级还有限存在。 与此相对照,私荐则还相当地活

跃,存在于官员选拔、考试和任用等各领域和各环

节。 第一,国民党政府全面性的文职保举办法似乎

在 1949 年退出大陆前一直未出台。 1935 年,有人

说:“考试院依照修正公务员任用法之规定,应行起

草保举条例,业经该院铨叙部拟就,共计八条。冶 [24]

到 1948 年,“报载某会报,对于政府用人,又有实行

保举之议冶。 如果国民党要制定文职保举办法,他
个人提出三点原则性建议[25]。 不过,国民党的文职

保举办法一直在酝酿中。 第二,在某些文官选任层

面和领域又在实施保举制度。 如县长的选拔是考试

和荐举并行。 荐举是由“省政府委员,荐举于民政

厅长,由民政厅长提出省政府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

后由民政厅长存记。 县长任用之先,其资格及履历

由省政府咨送内政部,由内政部转送铨叙部,经铨叙

部审查合格后,再由内政部呈行政院,由行政院转呈

国民政府任命[26]。 如 1928 年河北省第二届荐举各

县长的选拔就有多项程序。 荐举名单首先要经过省

政府委员会审查,然后接受政府包括笔试和口试在

内的考询,考询及格人员予以“合行榜示冶。 1928
年,河北省第二届荐举各县长总共 87 人,平均分合

格,得到凭照,入训政学院,“加以短期培训冶 [27]。
国民党有的部门也实施了保举制度。 如财政部“人
才保举办法早已施行冶。 其训令称:“各具有保举资

格之长官慎重从事者固多,然仍不计责任,漫举以闻

者,亦属不免。 兹为确定保证责任起见,特制定保证

书一种。 嗣后保举人才时,须同时填具保证书。冶 [28]

第三,私荐流行并猖獗。 1934 年 11 月,全国考铨会

议就指出,“现时各机关公务员,多来自荐牍,而非

出于考试冶 [27]。 在县长选用上,私荐干预官员选用

问题相当严重。 曾任湖南多地县长的李惕乾,曾谈

到了在国民党政府在县长任用的过程中,官员的条

子大行其道的情况[29]。 胡适对此也有过激烈的批

评虞,并极力主张荐举合法化和规范化。

三摇 在任官上保举制的流变

当科举制度成为选士、铨选为任官的主要形式

时,保举制度作为选士辅助形式和任用官员的方式

之一,才具有破格的性质,因为破格选士、任官分别

是相对于科举公开、平等考试和循格铨选而言的。
学界一般多提诏令保举,包括制科,较少提及任用、
考核等制度中的保举。 实际上,这种任官制度中的

保举在历史上已大量存在。 如《文献通考》,除设

“举士门冶外,还设“举官门冶。 举官中的有些制度就

离不开保举,或是说,保举广泛应用于官员任用各环

节、领域中,其中有的还是经常性制度。
如前所述,三代、两汉之时,“举士与举官非二

途也冶,“二者本是一事冶 [30]339。 即使曹魏时,吏部成

为独立的铨选机构之时[31]12,两者还是合一的。 由

于举士和举官的常常同一,在泛荐,包括诏令保举

中,不仅有绅民,也有官员。 对于后者来说,实际上

就具有任用的意义了。 两汉时期,茂材是重要的察

举项目之一,所举之人都为现任官吏,和孝廉不限于

现任官吏有所不同。 还有官吏治绩最好的“尤异冶
科,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一级的

职务[7]370。 这些都不是选士制度,而是任官制度。
汉元帝时,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

举者,有既仕而举者。 ……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

之法也冶 [30]339。 此时,任用官员开始与考核制度相

结合,且以保举为基础。 北魏正始元年(504 年),废
除中正制度,官员要继续任职,必须得到保举,即实

行保任制。 “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
官还役冶 [30]343。 这些历史文献至少说明保举制度在

官员的任用升转、考核中存在过,也许未经常化和制

度化。
隋朝开始建立科举取士制度,并通过铨选举官,

举士与举官才正式别为两途。 正所谓“以科目为举

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冶 [30]339。 隋朝的吏部专掌

六品以下官员的选授。 至于官员的任用、升转、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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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保举的关系,《隋书》无选举志,不载;《文献通

考》对此也语焉不详。 保举制在唐朝官员任用中运

用很普遍和持久,历史文献表明,唐代官吏的转升及

差遣都要经过推荐[32]。 如举人自代、常参官及地方

长官荐举、宰臣及部门长官举荐、差遣使职荐举和冬

荐制等。 上述几种保举官员任用途径为官员的升转

调创造了制度条件,相对铨选来说,破格任用官员是

大量存在和有积极意义的。
宋代官员任职和升迁,举人参加贡举考试等,都

需要一定数量的官员出面推荐和担保。 当时称这种

推荐和担保为荐举,也称保任、保举。 在宋代铨选之

制中,保任成为官员铨选的一个重要环节。 “凡改

秩迁资,必视举任有无,以为应否冶。 保任成为选拔

人才、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31]143。 凡选人循资、改
官,文武官员磨勘转官、关升差遣,谪降官叙复等等

过程中,都离不开举主的推荐[33]。 可见,宋代保举

制度普遍适用于官员的任用各环节。 但是,宋代的

官员保任法也未完全经常化和机制化,时有变动,甚
至兴废。

明朝则有推举制,就是将保举制度与任用官员

的其他制度相结合。 内阁辅臣与吏、兵二部尚书以

及各处总督有缺,由吏部会同九卿各堂官及科、道掌

印官推举。 其他各部尚书及六部侍郎、都御史、通政

使、大理寺卿、国子监祭酒、各处巡抚有缺,由吏部会

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堂上官推

举,称为“廷推冶或“会推冶。 詹事府、翰林院掌印官

有缺,由内阁推补。 布政使、按察使有缺,宣德至成

化初年,由吏部会同在京三品以上官推选,称“会
举冶。 后宪宗认为会举多有未当,谕令专由吏部推

举。 太常、太仆、光禄诸寺掌印官有缺,由吏部推举,
称为“部推冶。 但随着时间推移,“超迁不拘次冶者越

来越多,尤其是边防兵备道均通过保举的方式选

补[34]。 明朝成化七年(1471 年)还定制,有司官领

三年、六年政绩卓异,方许荐举[31]229鄄230。 明还有专

门从各地推官和知县中选拔科、道官的“行取冶之

法。 如世宗嘉靖四年(1525 年),风宪者有缺,从三

年以上知县行取选用。 英宗正统元年(1436 年),诏
京官三品以上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从、言官举堪任

知县者各一人[6]174。
有清一代,保举是任官之途中的一种。 如诏令

保举,不限于选士,还在于任官。 还如行取、截取、保
题、题调、拣选、开列、保送御史和章京、京察一等、大
计卓异、俸满等制,都与保举密不可分。 或者说,保
举是其制度中的一部分。 所以,与前朝前代相比,清
朝的保举制度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发展。 保举制度

与上述诸如截取等制度高度地融合。 保举在任用制

度中,清代保举的领域或适用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大。
任用制度中关于保举的规范十分严格,制度化的程

度很高。 除此之外,清代保举还在新的形势和新的

条件下有新的发展,如保举中的满族优先,再如酬庸

保举大量的出现等等。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即使

有大量的私荐存在于选人的考试和任官之中,保举

之途至少在法律、选用制度上不允许存在,不再具有

合法性,从制度上得以废除。

四摇 中国保举制度的基本特征

概括起来说,从三代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文明史,就“选举冶制度中的荐举、保举制度来

看,无论是选士,还是举官,其源流和变迁有诸多

特点。
第一,荐举、保举制度源远流长,各朝相因,各代

相袭,有一脉相承的方面。 同时,保举制度都有各朝

各代的特征,表现出变动和变化,具体形式时有区

别,并与专制制度的日益强化相适应。 特别是科举

制度建立后,科举选士成为以后各朝的主导制度,而
荐举制度退而为其次;但在与铨选相对应的任官制

度上,保举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还如明朝

的保举制比较随意,而清朝保举的规定则严格,其适

用范围也更广泛。
第二,荐举、保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和官员的方

式之一,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
世袭制是先赋性的,作为一种选任制度,具有其落后

性和缺陷。 而辟举、荐举、科举制则是后致的,相对

世袭选任制来说,是一大进步。 首先体现了这种制

度的公平特征,说明国家权力不是一家一族完全独

占和彻底的排他性,表明了权力适当地向全社会人

们的适度开放。 辟举、荐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本身,
并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只是在实践运用中,与其

目标与规定相偏离。
第三,在选士、任官制度上,保举、科举、捐纳、铨

选、军功、任子诸制度在不同时期各有主次。 大致的

脉络是:三代时期,世袭制是主,荐举制是辅。 三代

后到隋唐,保举制是选士、用官的主导制度,考试为

辅。 隋唐后,科举制是选士的主导制度,保举为辅

助;低级官员用铨选,中高级官员用保举。 北洋时

期,初步建立起文官考试制度,而保举成为合法的辅

助制度。 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正式建立,保举制

度成为非正式制度,但又有限存在着。 但同时,各朝

各代又诸途并用。 曾资生曾就其中原因作了解释:
“历代以来,国家所以登庸人才的重要途径只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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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如科目考试、铨选考绩与官吏荐举,即是其中最

主要的途径。 但这几种途径对于取士之道都有所

偏:以科目考试取士者,往往可以得其文艺,而不足

以定其德行;以铨选考绩登进者,往往需要凭据年

劳,虽可以杜绝超猎之风,而不能免于贤愚同滞的弊

病;以官吏荐举取士者,又往往可以拔收俊杰,但不

无巧佞捷进与私人朋党的流弊。 这是历来人士所讨

论的问题,也是历代吏治中随在都表现的事态。冶 [35]

第四,保举制度作为选士任官制度中的主要组

成部分,历来都受到各朝廷的重视,在选士和任官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其地位和作用程度在各朝各代

有所差异,不一而足。 如隋唐以后,都有短暂废保

举,唯科举,或者短暂废科举,唯保举的情形;且保举

制度的适用面扩展,如保举升转调补、考核、差遣等

领域,其作用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五,保举制度中的保举权在专制时代中后期,

逐渐变为一种资格和权力。 正如宁欣所说,对保举

人来说,保举最初多表现为一种义务,隋唐后渐渐向

成为一种权力过渡,不仅是官员的义务,还成为官吏

依品级、地位享有的权力及政治待遇之一[19]33。 如

明清时期,保举权一般给予的是三品以上的大员。
最后,保举制度本来是补科举、铨选制度不足而

存在的制度,以达到多途、破格选拔真才干员的目

的。 但是,从保举制度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其确立开

始,保举制度对各朝各代的影响都是有利有弊,利弊

相随。 只是在不同朝代,乃至其不同阶段,利和弊两

者孰多孰少、孰轻孰重的问题。 而且,为了祛弊,又
增加一些制度设计,使得制度更加严密,反而又束缚

了人才的辈出。 正如钱穆所说:“中国的政治制度

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
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 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

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冶 [36]制度僵化与中后

期王朝衰败相因果、相始终,这是中国专制王朝的

共性。

注释:
淤 关于中国清朝保举制度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还是

断代性的,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的著作,或涉及或设专章进行

研究。 如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对中国古代的文官选用、保举、考绩、监察和惩

处等进行了分析。 陈茂同在《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中设有“荐举论冶专章。 宁欣清晰

勾勒“选举冶制度变迁脉络,对中国的选士、任官制度进行了

论述(《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选举志》,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8 年版)。 安作璋等出版了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关

专制时代吏部的著作(《中国吏部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1 年版)。
于 曾纪雄,杜立聪. 我国古代的保举连坐制度初探[ J] .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54. 陈茂同认为,由于东汉以

后,察举制弊窦滋生,故自唐宋始,改察举为保举。 “保举的

实质是举主不仅有荐举的权力,而且还要为被举者才德的优

劣负责冶。 这一制度的推行,才把荐举逐渐引向正途,成为

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国历代选官制度.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1994:760) . 换句话说,陈茂同认为察举制度勿用

举主担保,举主不负连带责任,这与多数研究者的观点有

区别。
盂 张之洞,刘坤一. 兴学育才折[M]椅晚清湖南新政奏

折章程选编. 周正云,辑校. 长沙:岳麓书社,2010:15. 该折在

有的文献中又称为整顿中法以行西法折。
榆 阎步克.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引言) [M] . 沈阳:辽宁

大学出版社,1997(2):1. 关于科举制的源头,学术界有较大

的分歧。 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汉代铨选官员的形式之一———
考试制,是科举制的源头。 “考试制所规定的考试章程作为

入官流程,后来逐渐规范、完善,到隋唐时期衍变成为独立的

选官形式科举之制,隋唐以后更成为官员铨选的主要途

径冶。 安作璋. 中国吏部研究[M] .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1:244。

虞 参见胡适. 公开荐举议———从古代荐举制度想到今

日官邪的救正[M]椅刘建雄选编. 胡适杂文集. 西安:太白文

艺出版社. 1999:371. 该文最初发表于《大公报》1934 年 3 月

4 日“星期论文冶上,且《国闻周报》1934 年第 11 卷第 10 期、
《文化月刊》1934 年第 4 期有转载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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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the Evolvement of China蒺s Recommendation
System and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XIAO Zong鄄zh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Recommend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longest Candidate Employment System in China. And it has had a
profound and far鄄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politics in its era of authoritarian. Even in the modern China, Recommendation System
has been taken place by Civil Service System gradually, which i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and merit. However, Recommen鄄
dation System,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still exists and actually plays a certain role. Thus this article analyse the origin and the
evolvement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 ov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expounds its chang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atus in
Candidate Employment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蒺s Recommendation System.

Key words:摇 Recommendation System;摇 origin;摇 change;摇 impact;摇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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